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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

鹿野高台草坪遊憩據點出租案

投標須知

一、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為使鹿野

高台經由專業廠商承租經營管理維護，以提升觀光遊憩設施服務品

質，依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但書暨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，以公開

標租及評審方式辦理，並公告在政府電子採購網上公開招租資訊徵求

營運企劃書。

二、 本標租案場地位於臺東縣鹿野高台，出租範圍:臺東縣鹿野鄉高台段

191-10、191-11、191-12、204、204-1、205、205-3、205-6、205-7、

208、211、216-1、216-4 等地號計 13 筆土地，圖簿面積 40,721.8 平

方公尺，出租面積約 21,700 平方公尺(含綠地及部分步道範圍)。

三、 本標租案採一次投標，分資格審查、營運企劃書評審及議價(約)等三

階段進行。

四、 依據「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」第 6條第 5款規定，本場地標

租資訊預計於 112 年 7月 18 日公告於政府電子採購網

（http://web.pcc.gov.tw），並訂於 112 年 8月 9日下午 2時整在本

處開標室開標（資格審查）。

五、 評審會議訂於開標後另行電話通知投標廠商，並於本處 2 樓會議室召

開，議價(約)之時間及地點由本處另行通知。

六、 計畫書及評審作業等相關規定，詳如附公開徵求營運企劃書說明文

件。

七、 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投標文件如下：

（一） 投標廠商資格：需具有國內合法立案登記之公司、商號、法人、

機構、團體之一者，其中公司、商號營業項目列有遊樂園業、運

動訓練業、文教、育樂用品零售業、其他休閒服務業等之一者或

與觀光遊憩有關之行業。

（二） 本標租案不允許共同投標。

（三） 應檢附之證明文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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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立案登記或商業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1份。

2.最近一期或前一期納稅證明文件影本 1份。

3.廠商信用證明(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

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

錄證明、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

用證明等)。

（四） 投標廠商聲明書 1份。

（五） 租金標單 1份(每月租金報價不得低於新臺幣 25,000 元整，否則

視為無效標。)。

（六） 營運企劃書一式 10 份（含租金標單影本）。

八、 投標廠商應檢附本須知第 7點所述之證明文件、投標廠商聲明書及營

運企劃書，密封後投標，封套須書明投標廠商名稱、地址及標案名稱。

投標文件須於投標截止期限（112 年 8 月 9日上午 10 時整）前，以

郵遞或專人送達本處指定場所：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

理處總收發（978004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 17 鄰興鶴路 2段 168 號）。

九、 標租場地租賃期限及使用限制：自 112 年 9 月 1日至 115 年 12 月 31

日，本場域應配合「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」活動暫停營業或調整營

業時間，本處得視活動所需，於 1周前以書面方式通知承租廠商，承

租廠商不得拒絕；餘詳契約內容。

十、 標租之場地，本處不予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承租廠商申請建造執

照或其他用途。

十一、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：

（一）押標金：本案未收取押標金。

（二）履約保證金金額：契約租金總額 10%。

（三）履約保證金有效期：履約期限屆滿 90 日內。

（四）履約保證金繳納期限：決標次日起算 7日內。

（五）保證金之繳納處所或金融機構帳號：本處秘書室或匯入臺灣土地銀

行玉里分行（通匯代碼 005-0197），帳號：019-056-05002-0，戶名：

觀光發展基金-花東縱谷風管處 416 專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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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保證金應由廠商以現金、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、保付支票、

郵政匯票、無記名政府公債、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、銀

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，並應符合政府採購法之

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規定之格式。

十二、本案投標廠商如有 1家以上符合投標資格者，即可開標。

十三、決標原則：經公開評審出最優勝廠商，並經議價(約)後決標。

十四、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，應以書面向本處請求釋疑之期限：

自公告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，其尾數不足 1日者，以 1日計。

十五、本處以書面答復請求釋疑廠商之期限：投標截止期限前 1日。

十六、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 15 日內製作契約書（包括營運企劃書及案

關文件）並與本處完成簽約，契約書正本 1式 3份，由甲乙雙方各

執 1份，1份留存公證處；副本 7 份，由甲方持 6 份，乙方持 1 份。

公證費用由承租廠商負擔。

十八、本投標須知為契約附件之一。

十九、其他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
